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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和儒家论“罪”与“恶” 
 

张庆熊 

（复旦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433） 

摘要：在《旧约》（希伯来圣经）和《尚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以色列人和中国的上古先民在有关上帝

的观念，以及上帝如何护佑善人和他们的国家，如何惩罚罪人和毁灭他们的国家方面，存在诸多相似看法。

而在《新约》和《论语》中，随着保罗阐发“原罪”和“基督拯救”的观念，和孔子对“天命”和“君子”

的义务的新解释，它们间的重要区别旧显露出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各自的特色。

本文试图以保罗和孔子的观点为代表，比较基督教和儒家有关罪与恶的看法。 

关键词：基督教 儒家 罪 恶 

中图分类号：B97  文献标识码：A 

 

 

近来我把基督教的《圣经》与中国儒教最古老的经典《尚书》结合起来阅读，感受甚多。

《尚书》在中国上古时代只称《书》，分朝代则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到汉朝才有《尚

书》这个名称，以彰显该书的历史久远和意义重大。《圣经》原来也只称“书”（Ｂｉｂｌｅ），

加上“圣”（Ｈｏｌｙ）字，以表明该书的神圣价值。早期基督教来华的传教士肯定注意到《圣

经》中的神（Ｇｏｄ）的观念与《尚书》中的“天”或“帝”的观念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所

以天主教用“天主”，新教用上帝来翻译“Ｇｏｄ”。除了上帝这个观念之外，我近来发现在

“罪”与“恶”，以及怎样解救的问题上，基督教和儒家间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点。当然，它们

间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如果说在《旧约》（希伯来圣经）和《尚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

以色列人和中国的上古先民在上帝如何护佑义人和有道君主，以及如何惩罚罪恶方面，存在

诸多共同点的话，那么在《新约》和《论语》中，随着保罗阐发“原罪”和“基督拯救”的

观念，和孔子对“天命”和“君子”的义务的新解释，它们间的重要区别就显露出来了。这

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各自的特色。本文试以保罗和孔子的观点为代表，比

较基督教和儒家有关罪与恶的看法。　 

一 

在基督教的神学中，“罪”不仅是指一种错误的行为，而且还意味着人与上帝的一种疏离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状态。“恶”包括道德上的恶（ｍｏｒａｌ ｅｖｉｌ）和自然的

恶（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ｖｉｌ），前者指道德上的恶的动机和行为，后者指造成人类痛苦的

自然秩序上的偏差，如地震、风暴、瘟疫等。“罪”之所以成为基督教的神学问题，因为它与

基督拯救的问题相关，即：人由于犯了原罪，不能自救，要靠基督来拯救。“恶”之所以成为

基督教的神学问题，因为它涉及一个神正论（ｔｈｅｏｄｉｃｙ）的问题：在一个全能和博

爱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中为什么还存在恶? 罪和恶存在关联性：恶既被理解为罪的原因，也

被理解为罪的结果。神学家试图从恶的势力和倾向中找到人犯罪的原因，并把人受苦受难的

恶果归因于人犯了罪。　 

尽管“罪”和“恶”的问题在基督教的神学中占重要地位，但是有关对它们的神学论述

始终是存在争论的。在对罪的神学的说明中，过分强调恶势力（“魔鬼”）的作用，会导致善

恶（上帝和魔鬼、光明与黑暗）二元论；过分强调自由意志的作用，会导致否认基督拯救的

必要性。基督教的神学家尝试走一条中间道路，一方面坚持世界和人是由全知、全能、博爱



 《思想与文化》2003 年第 1 期                                                 伦理、宗教与文化 

 2

和公义的上帝创造的，另一方面也不否定恶和罪的存在以及基督拯救的必要性。　 

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有关罪和恶的经典看法的形成，与保罗的贡献分不开。保罗在他传

教的过程中，给他在各地的教友写了许多信，阐发耶稣拯救的意义。保罗对罪与恶的问题的

解释是与耶稣基督拯救人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说的。其中，“罗马书”特别重要。他在该书信

中结合基督拯救的教义对创世纪中亚当的故事作神学诠释，从“原罪”的角度论证耶稣以在

十字架上的牺牲为人赎罪，使人与上帝重新修和，从而拯救人类的重要意义。　 

在保罗之后，奥古斯丁在捍卫基督教关于罪和恶的经典的看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当时，

摩尼教的二元论和贝拉基主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诋毁基督教的正统观点。摩尼教持光明之神

和黑暗之神的善恶二元论的观点，把耶稣与诺厄（Ｎｏｅ）、佛陀、琐罗亚斯特和摩尼并列，

否认耶稣的圣子地位和三位一体的上帝观。贝拉基及其门徒则过分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而否认

“原罪”和“恩宠”，这会导致否认基督拯救人类的必要性。奥古斯丁起初曾是摩尼教的信徒，

后来皈依基督教。他依据圣经，特别是依据保罗在“罗马书”中的观点，批判摩尼教的二元

论，并在与贝拉基派的辩论中发展出他的有关罪和恶的观点。由于奥古斯丁在这方面的论述

较有圣经的依据和较好地符合了基督教的拯救教义，所以被认为属于正统观点。　 

以下对基督教有关罪和恶的基本看法的概括，主要依据圣经“创世记”中关于亚当夏娃

犯下原罪的故事，保罗在“罗马书”中结合基督拯救的意义对这一故事的神学诠释，以及奥

古斯丁在哲理上对它的系统表述。　 

（一）?人犯了原罪（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ｉｎ）。原罪的观念是通过对《圣经》的亚

当的故事的反思而成型的。这个故事出自《圣经〖QS()·〖QS〗〗创世记》第２章和第３章。

在此讲述了上帝造了人类的先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原初生活在伊甸园中，听从上帝的安排，

过着无忧无虑和永生的幸福生活；后来亚当和夏娃受了蛇的引诱，违背上帝的禁令，偷吃智

慧果，因而受到上帝的处罚，被驱除出伊甸园，从此人过着艰辛的生活，并更容易犯罪堕落。

从人与上帝的关系讲，这是人对上帝犯了罪；从人自己的行为 徒峁　　裕　馐嵌瘛＊? 

（二）?亚当和夏娃所犯的罪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罪，他们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们代表

了人类共有的特征和生存状况，因而具有“象征性”和“遗传性”，人类的先祖犯了原罪，人

类的子孙将继承这罪及其恶果。保罗指出：“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罗马书５∶

１4）“因一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了罪人。”（罗马书５∶１９）。　 

（三）原罪的一个严重的恶果是死。《圣经〖QS(〗·〖QS)〗创世记》中有一段蛇与女人

的对话：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

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

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

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记３∶１－５）由于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警告，吃了那果子，从此

人终有一死。虽说这不是亚当夏娃立即的死，但其后果或许更严重，因为从此以后“死就做

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罗马书５∶１４）“这就如罪是从一

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５∶１２）

　 

（四）?亚当和夏娃为什么敢冒死的风险而违背神的命令，偷吃禁果呢? 这是因为他们

希望能和上帝一样有智慧，“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说得更彻底一些，就是人希望自己成为上

帝。这是将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转移到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这种转移就成了罪的本源。这

意味着，人不信上帝而信自己，人相信自己能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幸

福的生活。然而，人的这种傲慢态度和固有的脆弱性，更容易使人受到邪恶势力的引诱，放

纵私欲，贪行种种污秽，犯下更大的罪行而更深地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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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除犯了原罪外，还犯下不同程度的本罪（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ｉｎ）。本罪

指违背上帝的律令。摩西十诫中的前四诫，讲的都是信仰的问题，即：要信耶和华为唯一的

真神，不可跪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要守安息日，以纪念上帝创造世界。在基督

教的传统中，不信上帝被认为最大的罪；故意拒绝上帝的救恩大爱，以信实的上帝为不可信，

是众罪之根。摩西十诫中的后六诫，讲的是道德问题，即：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

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和财物。因而违背了上帝的道德律

法，行不义之事，知善不行，也是犯本罪。　 

（六）?罪意味着人与上帝的失和，意味着人与上帝间的一种疏离状态。保罗说：“世人

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３∶２３）其结果是“与神所施的生命隔绝了”（以

弗所书４∶１８），使人失去平安自由，生活在上帝的忿怒和诅咒之下，在身体上受到应得的

报应、痛苦、灾祸及死亡。　 

（七）?人深陷于罪孽之中，心性败坏，靠自身的力量不能自拔。正如豹不能改变它的

斑点一样，习惯行恶的人，也不能自觉行善了。占满了罪污的人，无法用自己的手把罪污清

洗干净。但是上帝仍然怜悯人类，他差他的儿子，圣洁无罪的耶稣来到世界，为罪人钉十字

架流血牺牲，用他的身体和血救赎人类，洁净了我们的罪。赦罪不是靠人的善行、功德、吃

斋修道、祭祀或放生等做法换来的，而是上帝的白白恩典。保罗写道：“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１∶７）罪只有靠着耶稣才能

解决，唯有耶稣是人类的救主。　 

（八）?耶稣为人赎罪，标志着人与上帝的关系的修复，标志着人与上帝间从疏远到重

新和睦，标志着人从罪人成为新人有了希望和保证。保罗写道：“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

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因而以自己的身体废除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

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以弗所书　２∶１４－１５）　　 

（九）?基督教不采取善恶二元论的立场说明恶的起源。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好的

世界，上帝创造的天、地、人、动物、植物都是甚好的。恶没有一种宇宙起源论和本体论的

地位。世界不是由善恶两种力量合成的，恶不被理解为一个与善神并列的恶魔作怪的结果，

恶也不被理解为起源于一种原初的混沌状态或黑暗的力量。恶不是已经存在于创世之前，也

不是与创世同时发生，而是发生在一个创世之后的“甚好”的世界中。从亚当的故事看，恶

有着一个人类学的起源，人犯了罪才有恶。　 

（十）?亚当和夏娃是自由的，他们可以选择听从上帝的话不吃禁果，然而他们却选择

了听蛇的话。从他们具有选择的自由这个方面看，罪和恶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而是偶然的，

似乎仅仅是一念之差。然而，这又与人的那种无法遏制的欲望有关，其中包括人奢望像上帝

一样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而这种奢望与人的有限性相矛盾，这就是人间一切悲剧的根源。

蛇在这里象征着人的一种易受引诱而堕落的生活处境。蛇不能强迫人吃禁果，而只能引诱人

吃禁果。这一方面说明恶不是必然的，人要对自己的罪负责；另一方 嫠得魅诵缘拇嗳鹾腿

松?存中的陷阱似乎又注定人要经历一番磨难。人从因原罪和本罪而疏离上帝，到经耶稣拯

救而回归于上帝，又可以说是预定的。　 

二 

下面我想转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对罪与恶的观点进行比较，以加深我们对这一问

题的理解。　 

中国儒家有关罪与恶的观点，在《论语》的“尧曰第二十”中有着最经典的论述。它由

三章组成。第一章，孔子先引用或转述《尚书》所记载的尧、舜、禹、商汤、周武王的重要

言论，然后发表自己简短评论。这里谈到了“天禄”和“罪”的问题。第二章，孔子回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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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关于如何从政的问题，这里谈到了“五美”和“四恶”。第三章，孔子把“天命”与“人为”

统一起来，可看作是对前两章的总结。这三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含义深刻，回味无穷：　 

（一）尧曰：“咨! 尔舜!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

帝心!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

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二）?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

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

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 欲仁而得仁，又焉贪! 君子无众

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

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曰：“何谓四恶?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

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三）?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

人也。” 

仔细玩味这三章的文字，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儒教与基督教在关于罪与恶的观点上的重要

相似之处和区别。　 

在《尚书》中，王权受命于天的思想相当突出。王朝的寿命和君王的禄位来自天帝的安

排，是上天所命定的。只要上天不终止这样的授命，一个王朝的统治就可以延续下去。一旦

上天终止了对某一个王朝的授命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王朝的末日就要到了。这时天帝就要

改变其授命的对象，这就是“革命”，这就要导致改朝换代。《周易〖QS()·〖QS〗〗彖传》

在诠解“革”卦谈到“革命”：“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表明，天

命是可以改变的，而接受天命和执行天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用《诗经〖QS()·〖QS〗〗
大雅〖QS()·〖QS〗〗文王》中的话来说，就是“天命靡常”，“骏命不易”。怎样才能保持天

命呢? 这是贤明的君王时时考虑的问题。《论语〖QS()·〖QS〗〗尧曰》第一章中的第一句话，

就是尧对如何保持天命的经验总结，并以此经验告诫他的继承人舜，而舜也以此经验告诫他

的继承人禹。用现代汉语来表达，这段话的大意如下：　 

尧说：“啧啧! 你这位舜啊，按照上天安排的次序，天命就要落在你身上了，你

要真诚地执行正确的治国方针。如果天下人陷于穷困之中，上天赐给你的禄位就会

永远终止。”舜在传位给禹的时候，也用这同样的话告诫禹。〖HT〗〖GK-2!-2〗 

在这里，治国方针的正确与否，是与天下人的生活是富裕还是穷困联系在一起的。而君

王所受的天命能否维持，也与人民的生活处境相关。接受天命者要承担使天下人安居乐业，

生活富裕的责任。如果天下人穷困，人民起来造反，革命就发生，这是顺乎天意合乎民心的

事情。　 

《论语〖QS()·〖QS〗〗尧曰》第二十章中的第二段，根据朱熹的注解　〔1〕(P83)〔2〕

(P45-46)〔3〕，这是商汤在战胜夏桀后，回商的国都亳时，对来朝觐的诸侯所发布的文告中的

一段话。该文告一则说明讨伐夏桀的理由，二则说明天下更始后新天子的治国方针。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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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是说“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贤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

我觉得这一解说较牵强，因为这句话中要添加上“桀”和“己”两个关键词。而且，这一注

解的理由在于这段话与《商诰》中文字大同小异，但朱熹所见到《商诰》已属于“伪古文经”，

是东晋学者梅赜所献，据清代学者考证，是依据散见于先秦诸子所引用的《尚书》的文字编

造出来的，可信度不高。据《墨子》和《吕氏春秋》中的有关叙述，这段话是商汤在战胜夏

桀后，遭逢大旱，商汤向上天祈祷求雨之词。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可取的，我的以下译文把着

重点放在商汤向天帝祈祷之上，从商汤面对天帝的角度来理解文意：　 

商汤说：“我小子履大胆地用公牛来祭祀，明白地禀告最伟大的天帝：凡是对你

所犯下的一切罪行，我是决不敢擅自赦免的；在天帝面前，下臣的一切所作所为都

是无法遮蔽的，它们清清楚楚地记在天帝的心上。我自己有罪，不要牵连天下万方，

天下万方有罪，应该归在我身上。”〖HT〗〖GK-2!-2〗　 

这里出现“罪”这个概念，它像基督教的《圣经》中一样，这里的“罪”是指人对上帝

所犯下的罪，上帝对此一清二楚，并通过降下灾害等方式加以惩罚。夏桀“灭德作威”，“敷

虐于万方百姓”，所以上帝“降灾于夏，以彰厥罪”。现在，商已经灭夏，天命已经落在商朝

的君主身上，但是所遭逢的大旱还没有结束，这时商汤向上天祈祷求雨。商汤以天子（上帝

的儿子）的身份向天求雨，“履”是商汤的名字，“予小子”是商汤的自谦之词。“朕躬有罪，

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体现了商汤崇高的精神，宁愿自己来承担罪责，使得天下

万方免于灾害。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与耶稣基督的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为世人赎罪的精神

相比拟。当然，这里存在重要的差别。首先，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没有“原罪”的观念，因

而谈不上除解全人类受苦根源的问题。其次，商汤认为自己是天子，其理由是他认为自己接

受了天命，而耶稣也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但这是三位一体的圣子。最后，商汤讲“我自

己有罪，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有罪，应该归在我身上”，是出于责任感，而不是出于

“赎罪”的意识。商汤认识到，君王有罪非民所致，而民有罪实君王治理无方所为，现在自

己掌握着管理天下万方的大权，权重者责任也重，因此自己要承担最大的责任。这表现出他

意识到接受天命后的重大责任和义务，以及厚于责己薄于责人的精神。　 

孔子接下去谈为什么周武王能取商而代之，禀承天命，建立一个得民心的新王朝： 

首先，周武王赏罚分明，用人得当。“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是说，对于善人，周武王大

加赏赐，使他们富裕起来，激励他们为周王朝建功立业。“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是说周武王

在用人的时候，任用仁人，而商纣王则任用至亲，其结果当然是前者胜于后者。其次，周武

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像商汤一样认识到禀受天命者的重大责任，此所谓“百姓有过，在

予一人”。最后，周武王谨慎地修订和执行一系列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采取了一系列安抚

民心的措施。“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是说周武王谨慎地统一度量衡，公

平合理地进行交换和税收，认真审订法律礼乐制度，修复废弃的官制，让在位者各尽其职；

这样，政令就在天下行得通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是说周武王封

黄帝、尧、舜、夏、商之后，释箕子之囚，复商容之位，这些做法是得民心的。“所重：民、

食、丧、祭”是说周武王关心民生问题，重视人民、粮食、丧葬和祭祀。这表明中国古代贤

明的政治家早就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人民的生命，丧祭可以使民德归厚，民衣

食足，德行厚，就国泰民安。以上这几段话在《尚书〖QS()·〖QS〗〗武成》篇中都可以找

到依据。　 

该章最后的一段话“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可视为孔子本人对他

评述尧舜汤武等古代圣君治国方针的总结。孔子认为，当政者应有宽厚、诚信、勤敏、公平

这四种美德，因为宽厚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诚信就会使人民安心地完成所委派的任务，勤

敏就会取得成功，公平就会使人心悦诚服。寥寥数语，画龙点睛，说出了上古几千年政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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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成败的要害。　 

孔子在“尧曰”的第一章回顾和总结了古代君王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在第二章中，孔

子谈君子应该如何从政的问题。这通过子张与孔子间问答的方式来表述。与上一章相比，文

义相当清楚。这里谈到美和恶，但这里谈的美和恶不是指自然界和社会的美和恶，而是指政

治和道德上的美和恶。“尊五美”指君子应该尊奉五种好的政策和德行，即：１．使老百姓得

到实惠，而自己不费财；２．使唤老百姓，而老百姓不怨恨；３．有进取心而不贪图名利；

４．性情安宁而不骄傲；５．态度威严而不凶猛。孔子进一步给子张解释如何才能实现“尊

五美”：让老百姓因地制宜地利用自然资源和所拥有的经营手段而获利，不就是使老百姓得到

好处而不自己费财吗? 选择老百姓可以干的时间（农闲、）而叫他们服劳役，还有谁会怨恨

呢? 追求仁义而得到仁义，还贪图什么呢? 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势力大小，君子都不敢怠慢，

不就是安宁而不骄傲吗? 君子衣冠整齐，目不斜视，态度端正，使人望而生敬畏之心，不就

是威严而不凶猛吗? 最后，孔子给子张解释什么是“四恶”：不进行教育而杀戮叫虐；不事

先告诫而要就立即成功叫做暴；政令下达缓慢而要求下属限期完成叫做贼；同样是给人财物

而又舍不得拿出去叫做吝啬。　 

在此，孔子所说的恶完全是从政治上说的，这也可从他的一句名言“苛政猛于虎也”看

出。孔子是不是意识到自然界中也存在恶呢? 我想孔子当然是意识到这一点的，孔子当然知

道洪水猛兽对人民造成的困苦，但相比之下，苛政对人民造成更大的困苦。在《尚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上古的先民把灾荒看作是上帝对人所犯的罪行的惩罚，这与《圣经》，特别

是旧约的“摩西五经”所描绘的上帝降灾于不义之人，烧他们的城，灭他们的国，没有什么

区别。但孔子肯定也已经注意到，自然灾害在平常的日子里，甚至在贤明的君主当政的时候，

也会发生。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出现这种情况：商汤起兵伐夏桀时，正值夏王朝境内发生旱灾，

于是他宣告天下，上帝“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论证他的做法上应天意下顺民心。但是在商

汤灭夏后，旱灾并没有结束，反而扩大到更大的区域中去了，于是商汤在灭夏后要祭天求雨。

孔子看到这些情况，所以他对自然界的恶（天灾）与人的罪的关系持审慎态度，“子不语怪、

力、乱、神。”对同样问题的反思也出现在旧约圣经的较晚期的作品中，如在“约伯篇”中，

约伯反思一个虔敬的义人为什么也会遭受极大的苦难。对此约伯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在新

约中，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中，对此有了一个解释，即把人间的苦难与“原罪”挂钩，“因一

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了罪人。”（罗马书５∶１９）因此只能靠耶稣基督的拯救（赎罪），才能

克服恶。在中国儒家的思想中，不是这样来解释恶的问题的。儒家没有原罪的观念，儒家不

用原罪来解释仁善之人也会受苦的问题，儒家也不用灵魂不死和末日审判来解释最终的公正

性的问题。恶包括天灾人祸两个方面。对于天灾是否是上帝对人间恶行的警告和惩罚的问题，

在儒家中没有统一的看法：孔子持存疑的态度，荀子持反对的态度，董仲舒持赞成的态度。

毋庸否认，与《尚书》中所表述的中国上古先民对天与人的关系的看法相对照，董仲舒的看

法更接近，而孔子和荀子则根据他们各自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观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修正和

偏离。然而对于人祸，儒家各派几乎没有分歧，都主张人祸主要是由无道的君王和乱臣贼子

造成的政治上的恶。　 

这是不是说，《尚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观点与《圣经》中的神人关系的观点是接近的，

而经过孔子修正后的天人关系的观点与《圣经》中的神人关系的观点有很大区别了呢? 我认

为这一提法是正确的，因为《尚书》中的“天”与“帝”、“上帝”、“天帝”常常是可以互换

的，在此天与人的关系基本上就是神（上帝）与人的关系。经过孔子修正后，天命的观念被

保留下来，但对于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是否存在的问题，孔子则沉默不语。孔子把怎样才能

去除恶的重点放在人的努力上，即放在道德修养和政治修明上，而不是放在对天的祈祷上。

这是不是意味着孔子把一种《尚书》中的宗教思想改造为一种尘世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呢? 
要回答对于这个问题，牵涉对“宗教”这个概念的理解。说到底，孔子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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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一个形而上的和信仰的基础，这可以从《论语〖QS()·〖QS〗〗尧曰》的最后一章中看

出：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不知道礼，就不知道如何合适地在人际关系中举止行为。不会分辨言的是非得失，就不

能知道人的品德的邪正和能力的大小。这两条确实说的是人在尘世中的处世问题。但人在尘

世中的处世需要有一个对超越于尘世的天命的信仰的基础。朱熹引用程颢、程颐的话来解释

为什么“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则见害必避，见利必趋，何以

为君子? ”〔1〕（P83）〔3〕二程还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

心。其实一也。”〔4〕　 

由此可见，在从孔子到宋明理学的儒家传统中，“知天命”和“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

问题结合在一起，因而儒家的尘世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是以超越于尘世的天命为基础的，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宗教精神为支撑的。　 

有人主张，哲学研究智慧问题，宗教研究鬼神和死问题。既然孔子回避谈鬼神和死的问

题，儒家的思想是与宗教不搭界的。我想，尽管孔子说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未知

生，焉知死? ”表现出他对鬼神的存在和人死后的生活问题采取审慎态度，但是孔子仍然谈

论“畏天命”和“守死善道”，这表现出孔子持一种理想主义的生死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精神。孔子多次谈到君子为道而死，死得其所：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QS(〗·〖QS)〗里仁》）曾子曰：“士不

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泰

伯第八）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QS(〗·〖QS)〗泰伯》）微子去之，

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QS()·〖QS〗〗微子》）

　 

现在我简要地概括中国儒家关于罪和恶及其解救的观点：君王作为天子受命于天，君王

的使命是治理好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如果君王无道，使天下人陷于穷困之中，

这就是获罪于天，上天赐给他的禄位就会终止，改朝换代的革命就要发生。只有知天命的人

才称得上君子，君子的使命是守死善道，辅助君王治理好国家，即使为此献身也在所不惜。

恶主要是由苛政造成的，去除恶要靠人为的努力，但这种人为的努力以“知有命而信之”的

神圣使命感为支撑。儒家虽然不离开现世，虽然不像基督教那样主张只有靠耶稣的拯救才能

赎去原罪和克服恶，但儒家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本体基础上的，表现

出中国儒家所特有的宗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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